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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管金融企業」派駐紀檢監察組之觀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黃信豪主稿 

 

 15間中組部管轄的金融企業宣布派駐紀檢監察組長，或加強對金

融機構的反腐、控制力道。 

 新任組長多由機構原紀委書記擔任，惟農發行、光大集團、國開

行、中投公司、農行等組長來自外部，或牽涉貪腐大案。 

 預料直屬中央管轄的央企、高校與科研單位，將是下一步派駐紀

檢監察組長場域。 

 

（一） 中管金融企業派駐紀檢監察組的現況與意涵 

2019 年 1 月「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宣布重要工作部署，

將中管金融企業紀委改設爲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派駐紀檢監察組，並受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直接領導。時至 3月，中紀委宣布 15間人事屬中

組部管轄的金融企業的紀檢監察組長已全部派駐，包括中國工商銀行

王林（原中國工商銀行紀委書記）、中國農業銀行湯軍（原湖南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委

副主任）、中國銀行樊大志（原中國銀行紀委書記）、中國建設銀行朱克鵬（原

中國建設銀行紀委書記）、交通銀行徐敏（原交通銀行紀委書記）、中國農業發展銀

行王昭翮（原一汽集團紀委書記）、國家開發銀行宋先平（原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紀

委書記）、中國進出口銀行曾明子（原中國進出口銀行紀委書記）、中國人民保險

集團石青峯（原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紀委書記）、中國人壽保險集團李眈陸（原中

國人壽保險集團紀委書記）、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於小萍（原中國太平保險集團紀委書

記、首席風險官）、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徐愛婷（原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紀委

書記）、中信集團崔軍（原中信集團紀委書記）、光大集團單記京（原華潤集團紀委

書記）、中投公司潘岳漢（原中國銀行首席風險官）。 

外界普遍認為中央向中管金融企業派駐紀檢監察組，反映兩項重

要意義：（1）金融機構反腐力道加強。如駐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長李

欣然在此次全會特別點名「項俊波、楊家才、賴小民等嚴重腐敗窩案，

暴露出系統諸多深層次問題」，並首次對「金融內鬼」作出回應（內鬼

係指利用金融資源從事內線交易，藉以侵吞國有金融資產）。隨著金融機構頻頻爆出

貪腐醜聞，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派駐紀檢監察組至中管金融企業，或

許象徵中央未來將對金融反腐工作推進到另一個新的階段，特別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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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統性」問題的意圖。（2）對金融機構的控制力道加強。由於紀

檢監察組直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所領導，表示中共中央未來或能更

有效地控制這些金融機構，如以反腐之名，將資金導入國家所需之場

域等實質作為。 

 

（二） 從黨紀律檢察到政府監察制度：從派駐、巡視到擴大監察範疇 

長期以來，「紀委」（紀律檢查委員會）作為中共體制內的紀律檢查編

制，主要負責檢查黨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的執行情況，並加強黨

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然而，由於紀委通常亦為各級黨委的

一份子，紀委在各級機關無法避免的也存在「雙重領導」問題（即同時

受上級紀委、同級部門黨委管轄），體制的弊病也使黨內監督的成效受到限制。

為使監督更有具體成效，2004 年起中央發出「中央紀委、中央組織

部、中央編辦、監察部關於對中央紀委監察部派駐機構實行統一管理

的實施意見」，明確指出「將派駐機構由雙重領導改為中央紀委監察

部直接領導」、「切實加強對駐在部門黨組和行政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

監督」等。換言之，與原有各級紀律檢查編制不同的是，派駐機構並

不需要接受被派駐部門的領導，反而賦予監督該部門領導班子的職責。

大致來說，中紀委針對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派駐機構的設置可分為

「雙派駐」與「單派駐」二類。雙派駐指的是同時設置紀檢組和監察

室，單派駐則是兩者擇一。若我們將派駐機構視為「體制內編制」，

那麼胡錦濤上臺後大力推行的「中央巡視制度」，或可視為由上而下

監督的「任務型編組」。透過派駐、巡視制度，習近平在第一任期不

但透過反貪打腐工作取得道德上的制高點，也藉此清除黨內派系以鞏

固自身權力。 

2018年 3月「兩會」後中共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並與中紀

委合署辦公，讓黨的紀律監察制度正式走向「國家化」，範圍擴大至

國家公務員、國企管理人員、公辦教育科研單位管理人員等六大類人

員，目的在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實現全覆蓋監督。而延續「十

八屆三中全會」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中

央一級黨與國家機關設置紀檢監察組後，直接受國務院下轄部委（包

括財政部、人行、國資委、銀保監會、證監會）所領導、監管之「中管企業」，便

成為中央派出紀檢監察組的標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派駐的金融企

業人事皆屬中組部管轄，如同為中央金融企業，其餘由銀保監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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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會管轄的金融企業並不在範圍內。按下管一級原則，在可見的未來，

直屬中央管轄的（副部級）央企、高校與科研單位，將是下一步派出場

域。 

 

（三） 人事安排與未來發展 

透過派駐機構的設置，中央試圖改善的是體制內長久存在的「雙

重領導」弊病，受部門黨委管轄，將有害紀律監察制度的獨立性。透

過「派」的權威與「駐」的優勢，派駐機構的目的是一方面深入掌握

受監督者的情況，另一方面發揮監督的實質效果。然而，相關報告也

指出派駐機構的成效，取決於幹部的意識，某些派駐機構人員來自原

駐在部門，習於接受原駐在部門的領導，對派駐身份無認同感與歸屬

感，因而實質運作上仍將派駐機構視為「內設」編制。換言之，人員

因素可能使派駐機構仍無法確保獨立性。 

從此來看，在共 15家中管企業的新任組長中，有 10位此前擔任

本集團的紀委書記，或許凸顯兩項重要意義：（1）中紀委（國監委）在

金融專業的人力不足，因而必須借用相對信得過的金融體系內紀委。

然而，這些紀委大多是企業內原有的領導班子，實質的監察成效仍有

待觀察。（2）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光大集團、國家開發銀行、中投公

司、中國農業銀行等5家企業的新任組長來自外部。特別的是王昭翮、

單記京曾參與原集團（一汽、華潤）的反腐行動，導致原領導遭雙開。這

些金融企業未來是否爆出貪腐大案，將是值得持續關注的焦點。 


